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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_9A_84_E5_9F_BA_E7_c47_448306.htm 法学基础知识 l 主要内

容：法理学、民法、行政法、经济法的基础知识。 l 重点： l

1.诉讼时效和期限 l 2.财产所有权制度 第一节法的基础知识 一

、法的概念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，体现执政阶级意志和社

会公正价值目标，并由国家政权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

的总和。 二、法的特征 1.由专门国家机关 按权限和程序制定

或认可 2.普遍约束力，规范性法律文件 3.以权力和义务为基

本内容的社会规范 4.由国家政权强制力保证其实施 三、法的

渊源（表现形式） 1、宪法：制定者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

定和修改/法律效力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2、法律：是由全国人

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，在地位和效力上

仅次于宪法。以法律形式表现的经济法构成其主体和核心部

分。在全国范围适用。其特点是法律名称前为“中华人民共

和国”，后面最后一个字为“法”。 3、行政法规：是指作

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国务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，其地位和

效力仅次于宪法和法律。经济法大量以该种形式存在。全国

范围内适用。形式名称前为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，说明为全

国有效的。后面为“条例”、“办法”、“规定”，区别于

国家立法。 4、地方性法规：是地方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

文件，其不得与宪法、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。本辖区适用

。 5、民族自治地方条例和单行条例 6、行政规章：包括部门

规章地方行政规章 部门规章是指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及其直属

机构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的规范性文件。直属部门如中国人



民银行、对外经济贸易部、财政部等，在本行业内具有约束

力。地方行政规章是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较大市人民政府

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。 7、特别行政区法律：全国人大制定

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，及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构制

定的法律 四、我国的法律体系 1、宪法 l 2、民法 l 3、刑法 l 4

、行政法 l 5、经济法 l 6、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 l 7、环境法 l 8

、诉讼法l 9、军事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